	建设单位（用人单位）名称
	东营市方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

	建设项目名称
	20000t/a甲醛生产装置项目

	地理位置
	东营市河口区明河路东首路北

	联 系 人
	杨总
	办公电话
	15054673888
	陪同人员
	崔相魁

	现场调查人员
	柳迪、刘佳宁
	调查时间
	2015.4.5

	采样人员
	宫春波、高洁
	采样时间
	2015.4.13-15

	检测人员
	郑东丽
	检测时间
	2015.4.15

	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
	甲醇、甲醛、硫酸、一氧化碳、氮氧化物、噪声

	检测结果
	未超标

	评价结论与建议
	在试运行过程中采取了防毒、防噪声、防高温等职业病防护措施，设置了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，制定了职业卫生管理制度，为工人配发了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，并进行了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。正常生产过程中，在采取本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中“职业病防护补充措施及建议”所提对策、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，能够达到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要求，能够具备竣工验收条件。

	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
	修改后通过



